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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就《公司关于回购创新业务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离

职高管持有份额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关于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创新业务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离职高

管（方汉林）持有份额事项，我们审查阅读了相关材料，并与相关人员进行了交

流，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恒生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核心员工入股“创新业务子公司”投资与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属于对离

职员工持有的相关持股份额的回购，审批权限和交易公允价格都符合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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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7 月 12 日 

 


